
李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檢舉人行使暨保護辦法 

110.12.8 訂定 

 

第  一  條  訂定依據 

            本辦法依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下稱本守則)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受理檢舉方式 

 一、向本公司檢舉者運用本公司檢舉專用電子郵件信箱： 

       「△△△@gmail.com」；本公司獨立董事檢舉信箱： 

    「○○○@oasistek.com」，應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由檢舉人簽名或按指

印，但情況急迫或有其他正當事由時，得以言詞為之： 

    (一)檢舉人之姓名、地址，但匿名檢舉不在此限。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職級、所屬單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檢舉人身分特徵之資

料。 

    (三)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二、以言詞提出檢舉之案件，應由檢舉人親至本公司敘明前項各款事項由本公

司製作談話紀錄，經檢舉人簽名或蓋章或按指印確認，但匿名檢舉不在此

限。 

 三、本公司對於檢舉人之姓名、年齡、住居所、電話及其他足資識別檢舉人身

分特徵之資料，除依法提供權責機關者外，均予保密。 

第  三  條  檢舉範圍 

    本辦法所稱揭弊，指依言詞、書面、電磁紀錄或其他適當之方式，依本辦法第

二條向本公司受理單位舉發嫌疑人，為下列各款所列之行為舉報併提供相關具

體事證。 

一、涉犯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不法等罪嫌。 

二、違反本守則暨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行為。 

三、其他顯然不合法規或不誠信經營活動行為。 

第  四  條  檢舉所涉階級及專責單位 

一、舉報涉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

指派行使職務自然人，一律報獨立董事進行專案調查。 

二、舉報第一項以外之人由法務單位進行調查。 

三、本公司負責處理檢舉案件之人員，不得為檢舉及其發生紛爭之當事人。 

第  五  條  除外事由檢舉人之揭弊內容有列情形之一者，受理單位得不予處理： 

一、非本辦法第三條所定檢舉人所為之舉報範圍。 

二、案件明顯虛偽不實或無具體內容。 

三、檢舉人於揭弊前，案件已被公開，而檢舉人未能提出新事證。 

四、同一案件，而檢舉人未能提出新事證。 

五、匿名或不以真實姓名檢舉而舉報事證，顯無受調查必要者。 

六、事實已見諸新聞傳播媒體而無其他具體事證者。 

第  六  條  不實檢舉檢舉人明知其揭弊事證不實或意圖他人受虛偽指控，不受本辦法保

護，並因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1- 



第  七  條  調查檢舉作業程序 

一、受理單位應先據舉報事證對揭弊內容，應於職務職權範圍內或公司授權為

必要之調查，瞭解事件原委；其次調閱相關資料及憑證，查核各項作業是

否符合規定，各單位均有義務配合辦理；受理單位得請求相關單位、關係

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品，並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人陳述意見。 

二、受理檢舉事項，調查涉犯本辦法第 3 條致可歸責於人員之違失者，調查完

畢即向公司說明並應依相關法令、本公司章程或本公司內部規定為適當處

理。 

三、經查明無具體事證者，即予結案存查。 

四、應將檢舉內容、調查結果、處理過程及回覆具名檢舉人之結果予以紀錄，

呈核後存檔備查，倘有調處、仲裁或訴訟所生文書亦同。 

五、檢舉案件為重大事件或本辦法第四條第一款之人時，其處理程序應呈報獨

立董事專案調查，不適用本條程序。 

六、專卷留存檢舉案件處理報告書及相關文件於調查結案後至少三年。 

第  八  條  禁止不當措施檢舉人所屬單位或企業，因揭弊行為，無正當理由禁止對檢舉人

為下列不當措施行為： 

一、不利於其身分、職位等級、薪資、獎金之處分；不合理之管理或工作條件

處置。 

二、終止、解除、變更或不給予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 

三、為強暴、脅迫、侮辱、騷擾或其他干擾之行為。 

第  九  條  檢舉人身分及內容保密 

一、檢舉人之個人資料，對外應以代號為之，不得記戴檢舉人姓名、個人隱私

訊息或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資料。 

二、書面簽名有保密之必要，以按指印或簽寫代號為之。 

三、載有檢舉人之文書原本或其他足以顯示檢舉人身分資料，應用卷面封存。 

第  十  條  獎勵措施 

一、檢舉案達法院有罪判決確定者者，由本公司視個案情節輕重，酌發獎勵金，

該基準由本公司另訂之。 

二、數人共同具名檢舉者，其獎金由全體檢舉人平均分配；數人先後檢舉同一

事由，其獎金發給最先提供具體事證者，但檢舉在後者提供之事證資料，

對於本公司之處置、主管機關或檢察官之處分，或法院有罪判決有重要幫

助者，亦得經本公司審核後給予獎金。 

第  十一 條  獎勵排除對象 

 下列人員非本辦法之獎勵對象，不適用獎勵規定： 

 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

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

人保護中心之負責人與受雇人員。 

 二、主管機關及本公司職雇員。 

 三、就檢舉案件有偵查、追訴、審理犯罪職務之公務員提出檢舉者。 

 四、與本公司及其負責人或受雇人員、客戶往來間，因法律關係發生爭議，為

維護自身權益而就該爭議事件提出檢舉者。 

 五、其他經本公司認定不宜者。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同意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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